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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57號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

聲請發還扣押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人瑞元通運有限公司聲請意旨略以：被告陳證中違反廢

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扣案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

車、9T-27號營業半拖車（下稱本案車輛）係登記於瑞元通

運有限公司名下，本案廢棄物已合法清理完畢，案發迄今相

關證物證據之調查已臻完備，無繼續扣押本案車輛之必要，

本案車輛市價高，被告陳證中目前無力繳納本案車輛之貸

款，致聲請人瑞元通運有限公司遭本票裁定，影響信用，又

本案車輛若長期未使用恐影響效能，請准將本案車輛發還聲

請人瑞元通運有限公司或變價拍賣等語。

二、聲請人即被告陳證中聲請意旨略以：本案車輛是我的，靠行

在瑞元通運有限公司名下，現在因為沒有本案車輛，沒有正

常繳納貸款，經濟困難，請准將本案車輛發還被告陳證中等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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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

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

之，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1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

明文。所謂扣押物無留存之必要者，乃指非得沒收之物，且

又無留作證據之必要者，始得依上開規定發還；倘扣押物尚

有留存之必要者，即得不予發還。又該等扣押物有無留存之

必要，並不以係得沒收之物為限，且有無繼續扣押必要，應

由事實審法院依案件發展、事實調查，予以審酌（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抗字第783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被告陳證中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由本院以113年度訴

字第357號案件審理中。本案車輛業經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

局於偵查中查扣在案，有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扣押筆錄、

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稽。

　㈡觀諸卷內被告陳證中等人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之供述

內容，及卷附同案被告林庭安駕駛本案車輛載運廢棄物至雲

林縣○○鄉○○村00000○00000地號之監視器截圖等，均足

證本案車輛與本案具有相當之關聯性，為認定被告等人犯罪

與否之重要證物；又本案車輛雖因行政管理之緣由靠行於登

記車主瑞元通運有限公司名下，然實際所有權人則為被告陳

證中，此據被告陳證中供明在卷（本院卷第136頁），並有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2件（偵2601號卷第87、89頁）可稽，本

案車輛之實際所有人為本案被告陳證中，本案車輛又供本案

違法處理廢棄物罪嫌所用，且經檢察官於起訴書中就本案車

輛聲請宣告沒收；而本院就被告陳證中前開違反廢棄物清理

法案件尚在審理中，被告陳證中等人亦尚未清理廢棄物完

畢，為確保檢察官及被告陳證中等人在日後訴訟程序中，對

於本案車輛聲請調查或保全追徵之權益，無法排除是否宣告

沒收等情有賴後續審理程序加以調查、辯論方能釐清之可能

性，進而認為日後審理之需要，並為保全證據及將來執行之

順利，前開車輛仍有繼續扣押之必要，尚不宜在案件審理中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即發還本案車輛。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41條第1、2項之規

定，並未規範車輛登記名義人得向法院聲請變價、拍賣扣押

物，則瑞元通運有限公司主張先將本案車輛變價、拍賣，亦

屬無據。至聲請意旨均另陳述經濟因素乙節，與扣案物應否

發還無涉，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等聲請發還扣押物，尚難准許，聲請人之

聲請均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廷恩

　　　　　　　　　　　

　　　　　　　　　　　　　　　　　　法　官　鄭苡宣

　　　　　　　　　　　

　　　　　　　　　　　　　　　　　　法　官　張恂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

本）。

　　　　　　　　　　　　　　　　　　書記官　林美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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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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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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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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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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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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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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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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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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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57號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聲請發還扣押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人瑞元通運有限公司聲請意旨略以：被告陳證中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扣案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9T-27號營業半拖車（下稱本案車輛）係登記於瑞元通運有限公司名下，本案廢棄物已合法清理完畢，案發迄今相關證物證據之調查已臻完備，無繼續扣押本案車輛之必要，本案車輛市價高，被告陳證中目前無力繳納本案車輛之貸款，致聲請人瑞元通運有限公司遭本票裁定，影響信用，又本案車輛若長期未使用恐影響效能，請准將本案車輛發還聲請人瑞元通運有限公司或變價拍賣等語。
二、聲請人即被告陳證中聲請意旨略以：本案車輛是我的，靠行在瑞元通運有限公司名下，現在因為沒有本案車輛，沒有正常繳納貸款，經濟困難，請准將本案車輛發還被告陳證中等語。　
三、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1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扣押物無留存之必要者，乃指非得沒收之物，且又無留作證據之必要者，始得依上開規定發還；倘扣押物尚有留存之必要者，即得不予發還。又該等扣押物有無留存之必要，並不以係得沒收之物為限，且有無繼續扣押必要，應由事實審法院依案件發展、事實調查，予以審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783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被告陳證中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由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357號案件審理中。本案車輛業經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於偵查中查扣在案，有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稽。
　㈡觀諸卷內被告陳證中等人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之供述內容，及卷附同案被告林庭安駕駛本案車輛載運廢棄物至雲林縣○○鄉○○村00000○00000地號之監視器截圖等，均足證本案車輛與本案具有相當之關聯性，為認定被告等人犯罪與否之重要證物；又本案車輛雖因行政管理之緣由靠行於登記車主瑞元通運有限公司名下，然實際所有權人則為被告陳證中，此據被告陳證中供明在卷（本院卷第136頁），並有車輛詳細資料報表2件（偵2601號卷第87、89頁）可稽，本案車輛之實際所有人為本案被告陳證中，本案車輛又供本案違法處理廢棄物罪嫌所用，且經檢察官於起訴書中就本案車輛聲請宣告沒收；而本院就被告陳證中前開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尚在審理中，被告陳證中等人亦尚未清理廢棄物完畢，為確保檢察官及被告陳證中等人在日後訴訟程序中，對於本案車輛聲請調查或保全追徵之權益，無法排除是否宣告沒收等情有賴後續審理程序加以調查、辯論方能釐清之可能性，進而認為日後審理之需要，並為保全證據及將來執行之順利，前開車輛仍有繼續扣押之必要，尚不宜在案件審理中即發還本案車輛。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41條第1、2項之規定，並未規範車輛登記名義人得向法院聲請變價、拍賣扣押物，則瑞元通運有限公司主張先將本案車輛變價、拍賣，亦屬無據。至聲請意旨均另陳述經濟因素乙節，與扣案物應否發還無涉，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等聲請發還扣押物，尚難准許，聲請人之聲請均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廷恩
　　　　　　　　　　　
　　　　　　　　　　　　　　　　　　法　官　鄭苡宣
　　　　　　　　　　　
　　　　　　　　　　　　　　　　　　法　官　張恂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　林美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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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57號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
聲請發還扣押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人瑞元通運有限公司聲請意旨略以：被告陳證中違反廢
    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扣案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
    車、9T-27號營業半拖車（下稱本案車輛）係登記於瑞元通
    運有限公司名下，本案廢棄物已合法清理完畢，案發迄今相
    關證物證據之調查已臻完備，無繼續扣押本案車輛之必要，
    本案車輛市價高，被告陳證中目前無力繳納本案車輛之貸款
    ，致聲請人瑞元通運有限公司遭本票裁定，影響信用，又本
    案車輛若長期未使用恐影響效能，請准將本案車輛發還聲請
    人瑞元通運有限公司或變價拍賣等語。
二、聲請人即被告陳證中聲請意旨略以：本案車輛是我的，靠行
    在瑞元通運有限公司名下，現在因為沒有本案車輛，沒有正
    常繳納貸款，經濟困難，請准將本案車輛發還被告陳證中等
    語。　
三、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
    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
    ，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1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
    文。所謂扣押物無留存之必要者，乃指非得沒收之物，且又
    無留作證據之必要者，始得依上開規定發還；倘扣押物尚有
    留存之必要者，即得不予發還。又該等扣押物有無留存之必
    要，並不以係得沒收之物為限，且有無繼續扣押必要，應由
    事實審法院依案件發展、事實調查，予以審酌（最高法院11
    0年度台抗字第783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被告陳證中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由本院以113年度訴字
    第357號案件審理中。本案車輛業經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
    於偵查中查扣在案，有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扣押筆錄、扣
    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稽。
　㈡觀諸卷內被告陳證中等人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之供述
    內容，及卷附同案被告林庭安駕駛本案車輛載運廢棄物至雲
    林縣○○鄉○○村00000○00000地號之監視器截圖等，均足證本
    案車輛與本案具有相當之關聯性，為認定被告等人犯罪與否
    之重要證物；又本案車輛雖因行政管理之緣由靠行於登記車
    主瑞元通運有限公司名下，然實際所有權人則為被告陳證中
    ，此據被告陳證中供明在卷（本院卷第136頁），並有車輛
    詳細資料報表2件（偵2601號卷第87、89頁）可稽，本案車
    輛之實際所有人為本案被告陳證中，本案車輛又供本案違法
    處理廢棄物罪嫌所用，且經檢察官於起訴書中就本案車輛聲
    請宣告沒收；而本院就被告陳證中前開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
    件尚在審理中，被告陳證中等人亦尚未清理廢棄物完畢，為
    確保檢察官及被告陳證中等人在日後訴訟程序中，對於本案
    車輛聲請調查或保全追徵之權益，無法排除是否宣告沒收等
    情有賴後續審理程序加以調查、辯論方能釐清之可能性，進
    而認為日後審理之需要，並為保全證據及將來執行之順利，
    前開車輛仍有繼續扣押之必要，尚不宜在案件審理中即發還
    本案車輛。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41條第1、2項之規定，並未
    規範車輛登記名義人得向法院聲請變價、拍賣扣押物，則瑞
    元通運有限公司主張先將本案車輛變價、拍賣，亦屬無據。
    至聲請意旨均另陳述經濟因素乙節，與扣案物應否發還無涉
    ，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等聲請發還扣押物，尚難准許，聲請人之
    聲請均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廷恩
　　　　　　　　　　　
　　　　　　　　　　　　　　　　　　法　官　鄭苡宣
　　　　　　　　　　　
　　　　　　　　　　　　　　　　　　法　官　張恂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　林美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737號
113年度聲字第793號
聲  請  人  瑞元通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瑞元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陳證中


上列聲請人因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57號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聲請發還扣押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人瑞元通運有限公司聲請意旨略以：被告陳證中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扣案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9T-27號營業半拖車（下稱本案車輛）係登記於瑞元通運有限公司名下，本案廢棄物已合法清理完畢，案發迄今相關證物證據之調查已臻完備，無繼續扣押本案車輛之必要，本案車輛市價高，被告陳證中目前無力繳納本案車輛之貸款，致聲請人瑞元通運有限公司遭本票裁定，影響信用，又本案車輛若長期未使用恐影響效能，請准將本案車輛發還聲請人瑞元通運有限公司或變價拍賣等語。
二、聲請人即被告陳證中聲請意旨略以：本案車輛是我的，靠行在瑞元通運有限公司名下，現在因為沒有本案車輛，沒有正常繳納貸款，經濟困難，請准將本案車輛發還被告陳證中等語。　
三、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1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扣押物無留存之必要者，乃指非得沒收之物，且又無留作證據之必要者，始得依上開規定發還；倘扣押物尚有留存之必要者，即得不予發還。又該等扣押物有無留存之必要，並不以係得沒收之物為限，且有無繼續扣押必要，應由事實審法院依案件發展、事實調查，予以審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783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被告陳證中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由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357號案件審理中。本案車輛業經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於偵查中查扣在案，有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稽。
　㈡觀諸卷內被告陳證中等人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之供述內容，及卷附同案被告林庭安駕駛本案車輛載運廢棄物至雲林縣○○鄉○○村00000○00000地號之監視器截圖等，均足證本案車輛與本案具有相當之關聯性，為認定被告等人犯罪與否之重要證物；又本案車輛雖因行政管理之緣由靠行於登記車主瑞元通運有限公司名下，然實際所有權人則為被告陳證中，此據被告陳證中供明在卷（本院卷第136頁），並有車輛詳細資料報表2件（偵2601號卷第87、89頁）可稽，本案車輛之實際所有人為本案被告陳證中，本案車輛又供本案違法處理廢棄物罪嫌所用，且經檢察官於起訴書中就本案車輛聲請宣告沒收；而本院就被告陳證中前開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尚在審理中，被告陳證中等人亦尚未清理廢棄物完畢，為確保檢察官及被告陳證中等人在日後訴訟程序中，對於本案車輛聲請調查或保全追徵之權益，無法排除是否宣告沒收等情有賴後續審理程序加以調查、辯論方能釐清之可能性，進而認為日後審理之需要，並為保全證據及將來執行之順利，前開車輛仍有繼續扣押之必要，尚不宜在案件審理中即發還本案車輛。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41條第1、2項之規定，並未規範車輛登記名義人得向法院聲請變價、拍賣扣押物，則瑞元通運有限公司主張先將本案車輛變價、拍賣，亦屬無據。至聲請意旨均另陳述經濟因素乙節，與扣案物應否發還無涉，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等聲請發還扣押物，尚難准許，聲請人之聲請均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廷恩
　　　　　　　　　　　
　　　　　　　　　　　　　　　　　　法　官　鄭苡宣
　　　　　　　　　　　
　　　　　　　　　　　　　　　　　　法　官　張恂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　林美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